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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《山东省电力并网运行管理实施细则（征求意
见稿）》《山东省电力辅助服务管理实施

细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编制说明

为贯彻落实国家能源安全新战略，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决策部

署，规范电力系统并网运行秩序，保障电力系统安全、优质、经

济运行及电力市场有序运营，更好适应山东省新能源高质量发展

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需求，山东能源监管办组织对《关于印发〈山

东省电力并网运行管理实施细则〉〈山东省电力辅助服务管理实

施细则〉的通知》（鲁监能市场规〔2025〕63 号）（以下简称

“63 号文”）进一步修订完善，形成《山东省电力并网运行管

理实施细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《山东省电力辅助服务管理实施细

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“新版《细则》”）。现就本次

修订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。

一、修订背景

为有序衔接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，推动能源高质量发

展，2025年 12月，山东能源监管办依据国家有关政策文件和要

求，结合山东新能源发展现状、电力系统及电力市场运行实际，

修订印发 63号文，健全多元并网主体考核管理机制，重点优化

新能源预测准确率考核、并网主体偏计划曲线考核等核心机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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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化电力二次设备运行管理要求，适应性调整辅助服务费用分摊

方式，为规范并网运行秩序提供了有效支撑。自 63号文正式实

施以来，山东能源监管办高度重视细则执行效果，第一时间组织

市场运营机构动态跟踪细则执行情况，广泛听取市场各参与方的

意见建议，集中分析研讨运行过程中的各类新情况、新问题，并

通过对部分条款执行过渡阶段，助力并网主体平稳过渡。

为进一步优化并网管理运行要求，健全更具激励引导作用的

考核激励机制，更好地服务新能源高质量发展和新型电力系统建

设，山东能源监管办再次组织市场运营机构及相关单位，结合前

期运行实践中发现的问题和收集到的意见建议，对细则开展进一

步修订工作，确保细则更具针对性、激励性和可操作性。

二、主要修订内容

本次修订聚焦运行突出问题，紧密衔接新版电力市场规则，

优化不适配条款，兼顾政策连续性与实操性，注重各类市场主体

公平性，进一步规范电力市场运行秩序，提升电力系统安全稳定

运行水平，助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。具体修订内容如下。

（一）优化新能源预测准确率考核

系统优化新能源预测准确率考核机制，健全完善考核激励约

束机制。一是优化短期预测考核机制，细化短期功率预测考核系

数设置，引导各类新能源场站主动提升短期功率预测准确率，为

调度计划安排提供更精准支撑。二是适配日内电力市场按需开市

的运行要求，进一步规范新能源功率预测数据上报管理，优化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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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新能源日内预测数据的上报规则与考核要求，更好匹配市场运

行需求。三是优化超短期功率预测考核机制，合理收紧超短期预

测允许偏差范围，细化超短期功率预测考核系数设置，进一步强

化正向激励引导作用。

（二）完善风电、光伏偏计划曲线考核管理

调整新能源偏计划曲线考核逻辑，将原全时段考核优化为仅

对出力计划曲线低于超短期预测值的时段开展考核，其余时段的

偏曲线考核合并纳入超短期预测考核范畴，还原发电计划曲线考

核的核心定位，合理管控考核规模，更好地适配新型电力系统安

全高效运行需求。

（三）优化调整并网主体一次调频考核管理

按照《电力并网运行管理规定》（国能发监管规〔2021〕60

号）、《并网电源一次调频技术规定及试验导则》（GB/T 40595）

等国家相关规定及技术标准，本次修订新增机组一次调频测试滞

后时间的具体要求，进一步规范并网主体一次调频运行管理，提

升电力系统频率调节能力，保障系统安全稳定运行。

（四）优化调峰考核条款

进一步完善民生供热机组调峰免考原则，将核电承担民生供

热产生的调峰偏差纳入基本调峰能力免考范围；新增环境温度影

响相关的调峰免考条款，在确保电力保供不受影响的前提下，对

因环境温度变化导致机组产生的调峰考核，按相应比例免于基本

调峰能力考核，充分兼顾机组运行实际与电力保供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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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补充完善有关条款免考要求

充分结合各类并网主体实际运行场景，本次修订新增多项免

考条款，包括自动化设备运行故障、动态无功补偿装置相关考核

免考，以及直调火电 AGC投运率、直调火电 AVC考核免考；同

时，优化风电场、光伏电站及独立新型储能电站的免考申报流程

和要求，提升免考申报效率，切实保障各类主体合法权益。

（六）明确有偿调峰适用场景

明确在山东电力现货市场正常运行期间，有偿调峰考核相关

条款暂不执行；在现货市场因不确定原因停运期间，按本细则相

关规定执行。


